
十、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心理測驗實施計畫 

民國 101 年 9月 3日輔導工作委員會修訂通過 

民國 106 年 6月 30日 105學年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修正 

 

一、實施依據：本校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二、實施目的：  

（一）瞭解學生的資稟、能力、興趣、性向之個別差異情形，以作為教育輔導的 

      依據。  

（二）評估學生的學習能力與學業成就作為改進教學方法的參考。  

（三）診斷學生的人格適應，學習困難或生活困擾等，以便早期預防問題的發生。  

（四）了解學生未來發展的方向與可能性，以做為升學就業的參考。  

三、實施原則：  

（一）本校心理測驗的擬訂係配合國高中學生實際之需要，採六年一貫制。  

（二）各項測驗之實施均由輔導處資料組統籌規劃，並聘請各班輔導活動科任 

      課教師擔任測驗之主（襄）試。  

（三）實施測驗之前應由輔導處資料組召開主（襄）試人員講習會，說明測驗過程、目

的、步驟、計分方法及注意事項等，以達成測驗標準化程序，增進 

      測驗效果。  

四、實施時間及內容：  

（一）測驗項目： 

時     間  測 驗 名 稱  備    註  

國中一年級  國民中學智力測驗更新版 智力測驗  

國中二年級 情境化職涯興趣測驗 興趣測驗  

國中三年級 適性化職涯性向測驗 性向測驗  

高中一年級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興趣量表 興趣測驗 

高中一年級 高一性向測驗 性向測驗 

高中二年級 大學學系探索量表 學系探索測驗 

（二）實施時間： 

   1.團體測驗依上述分類，由輔導教師在一定時間內利用輔導活動課實施。 

   2.個別測驗乃針對學生之個別需要，而由輔導教師根據實際需要個別施測。 

（三）實施測驗者： 

   1.團體測驗由導師及輔導教師負責施測。 

   2.個別測驗由輔導教師施測。 

（四）測驗實施之過程： 

   1.輔導教師先行閱讀各項測驗有關資料，預習測驗實施程序，並備妥各項 

     測驗材料及用具，若須其他人員襄助實施測驗，須先約集講習，熟悉測 

     驗實施程序。 



   2.若為全校性﹝全年級﹞測驗，則須先照會學校有關人員佈置試場，並於 

     實施前日實地巡查，以防有所疏漏。 

   3.通知學生實施測驗時間及其應備器具。 

   4.施測人員於實施前須先清點測驗題本及答案紙，施測完畢須再仔細清點 

     以防流失和破壞。 

   5.收回各項用具送交輔導處統一處理。 

   6.進行計分、統計、製表、分析，將學生測驗之結果登錄於生涯輔導紀錄 

     手冊，並將學生測驗答案紙及有關資料妥善保存，以做為查閱參考之依 

     據。 

   7.提供學生測驗分析結果給各班導師及有關人員，做為輔導學生之參考依 

     據。 

   8.綜合全校測驗結果，統計分析繪成表格及圖表，並做研究報告歸檔存查。 

   9.從測驗資料中發掘學生特殊問題或適應困難情形實施個別輔導。 

（五）測驗結果之解釋 

   1.由受過專業訓練之輔導教師解釋，以避免測驗的誤用和誤解，造成對個 

     人的傷害。 

   2.解釋個人分數時，應把標準差考慮進去，以範圍代替絕對的一點。 

   3.測驗結果在不違背保密原則下，應呈示給有關教師﹝特別是導師﹞。在 

     一對一的基礎上，可將學生之測驗結果向家長解釋，但只說明分數所屬  

     層次，不說明確實的分數，同時宜配合其它在校資料、家庭背景、朋友 

     交往、努力動機等資料作綜合說明。 

   4.勿過分依賴單一測驗，應參照其它測驗資料及相關事實再作綜合性的判 

     斷。 

（六）測驗結果的應用 

   1.幫助學生瞭解自己：將測驗資料及結果向學生說明，使學生對自我產生 

     較深度的了解，幫助他們自我接納與明智的抉擇。 

   2.建立教師與父母適當的預期水準：測驗的結果可提供比較客觀的證據， 

     有助於教師與父母重新調整對學生能力的評估，從而做適當的預期。 

   3.診斷學習困難：利用智力測驗可發現低成就學生，另外，從測驗中發現 

     學生內在能力差異，加以分析後，可加強補救其弱點並發揮其特長。 

五、測驗經費：測驗工具之購置，由輔導活動教育費項下支出。 

六、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